
阿公店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第十點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水庫洩水警報之配

合操作規定如下：

（一）豎井溢洪管開啟

放水前二小時或越

域排洪道將發生自

由溢洪時，應播放

水庫洩水警報，並

依本水庫運用要點

規定通知或通報相

關單位。但於實施緊

急放水，無法預先

通知時，得立即通

知並同時播放警報

後放水。

（二）豎井溢洪管於空

庫防淤期間，閘門

一旦為全開狀態，

其放流量之增減改

由水庫水位自動調

節，不再廣播或通

報。

（三）緊急放水時，應

先少量放水示警，

再視需要逐漸增加

放水量。

（四）緊急放水時閘門

開度之調整或增減

放流量時，不再廣

播或通報。

十、水庫洩水警報之配

合操作規定如下：

（一）豎井溢洪管開啟

放水前一小時或越

域排洪道將發生自

由溢洪時，應播放

水庫洩水警報，並

依本水庫運用要點

規定通知或通報相

關單位。但於實施緊

急放水，無法預先

通知時，得立即通

知並同時播放警報

後放水。

（二）豎井溢洪管於空

庫防淤期間，閘門

一旦為全開狀態，

其放流量之增減改

由水庫水位自動調

節，不再廣播或通

報。

（三）緊急放水時，應

先少量放水示警，

再視需要逐漸增加

放水量。

（四）緊急放水時閘門

開度之調整或增減

放流量時，不再廣

播或通報。

配合阿公店水庫運用要

點第十二點修正草案，

修正第一款豎井溢洪管

開啟放水之洩水警報規

定，由放水前一小時提

前至放水前二小時。


